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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时处于“世界背景”和“中国特色”下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如何既能够保证监督权
力可持续地充实和增强，同时又避免这一过程中制度本身可能发生的各种冲突？
《面对面的监督：基于基本权利与正当程序的代议机关监督制度研究（法学部落）》选取两个要素：
在功能上，选取“权利”，即作为宪法学概念的基本权利；在结构上，选择“程序”，即作为程序评
价标准的“正当程序”概念——以此构建制度分析与比较的框架。
同时，“基本权利”与“正当程序”也可以作为注入制度之中的价值：“基本权利”作为实体价值、
“正当程序”作为程序价值——以此形成“基本权利为体、正当程序为用”的人大监督制度的价值核
心以及比较与评价的复式标准，进而奠定人大监督制度的可长可久之基，最终形成一种“面对面”的
监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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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健鹏，浙江大学法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广东地方法制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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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对面的监督（法学部落）>>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说明
第二节 问题意识与研究目的
第三节 研究现状
第四节 研究方法
第五节 全书架构
第二章 特殊性与普遍性：世界视野下的中国问题
第一节 人大监督制度运作状况的初步考察：以2003年至2007年为例
一、财政监督
二、人事监督
三、工作监督
四、规范性文件的审查
五、潜藏冲突的扩权之路
第二节 近现代世界代议制度发展的两股趋势
一、国家公权力的扩张
二、议会制度的“衰落
第三节 小结：普遍性与特殊性
第三章 理论背景与分析框架
第一节 议会制度与基本权利之间“保障与限制”的基本关系框架
一、议会制度对基本权利的保障
二、基本权利对议会制度的限制
三、公权力的扩张对于基本关系框架的影响
第二节 程序研究与理论
一、经验取向的正当程序理论
二、理论取向的程序研究——新程序主义的考察
三、与民主有关的程序要求
四、监督程序的初步分析框架
第三节 小结：基于基本权利和正当程序的理论基础
第四章 作为“监督者”的议会
第一节 财政监督
一、财政监督的历史、工具与权力配置
二、财政监督的程序
三、财政监督中的基本权利与正当程序
第二节 人事监督
一、选举
二、人事任命
三、弹劾
四、不信任案制度
五、人事监督中的基本权利与正当程序
第三节 工作监督
一、议会质询
二、议会调查
三、工作监督中的基本权利与正当程序
第四节 专门的监察制度
一、专门监察制度的宪政模式概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对面的监督（法学部落）>>

二、专门监察制度的程序
三、专门监察制度中的基本权利与正当程序
第五节 小结：分析框架的充实与修正
第五章 对我国人大监督制度的反思与考察
第一节 历史的视角：“中国式监督”的困惑与反思
一、监督制度及其顽强的生命力
二、与西方的比较：以弹劾制度为例
三、“中国式监督”的利弊分析
四、小结
第二节 作为“监督者”的人大制度
一、财政监督
二、人事监督
三、工作监督
四、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第三节 小结：影响人大监督效果的结构性因素与可能的改善原则
一、影响人大监督效果的结构性因素
二、可能的改善原则
第六章 地方的视角：以广东与浙江为例
第一节 地方法制的意义
一、地方“先行先试”的制度探索模式
二、自下而上的制度推动力量
第二节 两地人大监督制度的比较
一、财政监督
二、执法检查
三、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四、监督公开
第三节 小结：程序意义上的制度完善空间
第七章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对面的监督（法学部落）>>

章节摘录

　　在开场陈述之后，由听证会主席依次介绍每一个证人；之后通常需要进行证人宣誓。
虽然参议院的议事规则对证人宣誓没有做具体规定，但各委员会自己的议事规则大多都有规定。
宣誓之后，由证人依次进行口头作证。
口头作证的时间在理论上没有限制，但由于听证会本身的时间有限，并且证人通常已经提交了书面证
言，因此在听证会的实践中大多还是会对口头证言的时间有所要求。
　　证人做完口头证言后，就进入询问证人的阶段。
在发问的顺序方面，通常都要求各党派的参议员轮流发问，以确保公平。
而对于同一党派内的参议员发问顺序，各委员会则有不同的规定：有的按照参议员的资历深浅，有的
按照到达听证会场的先后，有的则综合这两种顺序。
在发问时，对于发问的时间原则上没有限制（这是因为参议院规模相对较小，为了充分辩论而对参议
员的发言行为没有时间上的限制；相反，众议院规模较大，为了避免冗长的发言过度占据会议时间而
对发言设有时间限制，这也会影响到对听证发问时限的规定），但听证会主席可以掌握询问的进度。
有些委员会的议事规则还授权非参议员的委员会职员也可以向证人发问，但必须在所有参议员完成发
问之后才能进行。
　　在所有的听证活动进行完毕之后，由主席做最后陈述并宣布听证会结束。
在听证后的处理阶段，主要任务是将听证活动制成书面的听证记录，并呈交参议院供其参考。
同时，对于没有保密限制的内容则要向社会公开。
　　如前所述，议会在听证准备阶段需要确定证人和索取相关文件。
如果证人（尤其是有公职身份的证人）不愿作证或文件所有者不愿提供，则有些国家的议会可以采取
一定的措施。
这种传唤证人或索取文件的措施不仅可能出现在听证过程中，而且也可能出现在议会调查的各个方面
，因此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一般来说，议会的这种措施都是有强制力的，但对于违反这些措施的制裁则未必是议会所固有的权力
。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麦克阿瑟宪法草案赋予议会“对不出席和不满足
提供证言或记录者予以处罚的权限”，但最终的宪法文本删去了这一内容，并且通过《议会证言法》
将这一权限交给了法院。
[249]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措施转入司法程序，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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